精益六西格玛绿带认证合同

甲方(聘方)：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方(受聘方) ：厦门德尔拓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经甲、乙双方协商，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第1条 甲方聘用乙方提供2021年度戴姆勒供应商精益六西格玛绿带认证项目的咨询服务；

第2条 服务人天： 包括5天合计40小时培训课程，按照双方认可的培训日程表的进度和课时要求完成,以及5次面授项目辅导及绿带认证;
第3条 培训及咨询内容： 根据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确定的培训大纲及项目咨询服务安排执行；
第4条 咨询时间与地点：地点在戴姆勒东北亚投资有限公司采购部指定的地点进行，具体时间根据甲乙方协商制定.
第5条 培训服务报酬：

甲方应支付乙方培训费及咨询认证费用总计: 
18,900元RMB/人,如甲方中途因各种原因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将按照下述条款支付费用:
1. 培训课程一旦签约,不能中途退出,需全额支付培训费用4,500.00元/人.

2. 在总体项目咨询进度过半的情况下,即咨询次数超过3次(含3次), 需全额支付项目咨询费用14,400.00元/人.

3. 在总体项目咨询进度少于一半的情况下,即咨询次数少于3次,需支付项目咨询费用的一半,即7,200.00元/人.
第6条 支付方式：

1, 甲乙双方签订合同日之后,培训正式实施日之前2周,全额支付培训及咨询认证费到乙方指定帐号;

乙方开户名：厦门德尔拓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乙方开户行：厦门银行中华支行

乙方银行帐号；8721020109024181

2、乙方收到培训及咨询服务费用后,开具正式发票给甲方。甲方需提供公司营业执照及税务登记证副本以备乙方开票所用,甲方开票信息如下:

开票名称：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110114801184540U
地址、电话：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中兴路10号B213室   010-89774857
开户行及账号：工行北京南口支行    0200011619200038050
第7条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乙方必须履行如下义务：

1,乙方因不可预知的原因不能按期为甲方提供培训及咨询服务，乙方必须提前3个工作日通知甲方, 并与甲方友好协商解决。(不可抗拒因素除外)

2,乙方必须根据双方友好协商的培训大纲及咨询需求提供优质培训和咨询服务。

3,乙方必须向甲方提供书面版培训教材及项目辅导咨询记录。
第8条 甲方应提供以下资源：

1, 甲方应根据乙方要求提供必须的培训资源：主训教室和分训教室（根据具体人数确定），投影仪，教学白板，白板纸和白板笔（红蓝黑）各3套，课间休息茶点等；

2, 甲方应确保受训人员按时出勤，协助乙方培训师维持课堂纪律，确保学员按培训师要求完成相应的讨论与练习，否则乙方无法保证培训效果；

3, 本培训课程及项目咨询服务拟在戴姆勒北京总部进行,甲方乙方无需承担培训及咨询场地租赁费用,本条款第1项中提及的培训资源亦由戴姆勒北京总部提供.
第九条 保密条款：

1，对乙方提供给甲方的所有资料，包括讲义，文件，模板，案例等相关培训及服务资料，甲方仅限在工作领域内使用，未经乙方同意无权对外传播及发布；

第十条：纠纷的解决：

1, 协议在执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和纠纷，双方应协商解决。若协商无果，任何一方均可向国家规定的合同管理机关申请调解仲裁。如对仲裁不服，可按程序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 甲乙双方应严格履行本合同规定的条款，如果一方违约，另一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合同并追究违约方的法律责任。

第十一条： 本合同一式两份，在甲、乙双方签章后生效。


乙方：厦门德尔拓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负责人签字：








签订日期：





甲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负责人签字：








签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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